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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霞：

本院受理的原告孙艳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522民初 1551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李晓霞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
告孙艳双借款本金23290元，并承担逾期利息3850元，共计27140
元。案件受理费732元，由原告负担199元，被告负担533元。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逾期视为
送达，提出上诉的期间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按照对方当事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王文涛：

本院受理的原告马要芳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522民初 13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王文涛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日内支付马要芳房屋租赁费
15000 元、暖气费 2974 元、物业费 595 元、利息损失
1638.75元，共计20207.75元。案件受理费437元，由马
要芳负担 90元，王文涛负担 347元。】限你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

海原县人民法院

李小军：

本院受理原告张风付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借款本金 5000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海原县人民法院海城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海城法庭搬迁新址：海原县老城区西湖二期北区108号），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刘宝：

本院受理原告石嘴山市丰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与被告刘宝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答辩状、证据材料、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等材料，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红果子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宁夏安麒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郭文慧与被执行人宁夏安麒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华晨中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执行一案，执
行过程中，被执行人宁夏华晨中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出书面执行异
议申请，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执行异议申请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0月23日上午9：30分在执行听证
室307召开听证会（遇法定休假日顺延），逾期视为送达本院将依法缺席审
查和裁决。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安格教育科技管理有限公司银川分

公司、宁夏安格教育科技管理有限公司、

袁莹：

本院在执行纪思洁与宁夏安格教
育科技管理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宁
夏安格教育科技管理有限公司服务合
同纠纷一案中，纪思洁向本院提出追
加申请，请求追加被申请人袁莹、董文
平为被执行人。现已审查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执异
198号执行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来本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814
室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四维金盾中天科技有限公司、宁夏四维金盾保安押运服务有限

公司、银川中天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宁夏荣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与宁夏
四维金盾中天科技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执行过程中，申
请执行人宁夏荣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出书面追加申请，追加宁
夏四维金盾保安押运服务有限公司、银川中天科技有限公司为
被执行人。现因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申
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
定于 2023年 10月 25日下午 14：30分在执行听证室 307召开听证
会（遇法定休假日顺延），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环宇大自然（宁夏）生态综合治理有限公司（原宁夏建华集团工程有限

公司）、环宇大自然（宁夏）生态综合治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陕西蓝盾伟业安全科技有限公司与被执
行人环宇大自然（宁夏）生态综合治理有限公司（原宁夏建华集团工程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陕西蓝盾伟业
安全科技有限公司提出书面追加申请，追加环宇大自然（宁夏）生态综
合治理有限公司为被执行人。现因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2023年10月24日下午14：30分在执行听证室307召开听证会（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肆葆莱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步春燕、许安明、刘乐武：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张玉玲、宋银鹏与宁夏肆
葆莱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其他案由一案，执行过程中，申
请执行人张玉玲、宋银鹏出具书面追加申请，追加步春
燕、许安明、刘乐武为被执行人。现因无法向你们送达
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2023年 10月 24日 9时 30分在
执行听证室 307召开听证会（遇法定休假日顺延），逾
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晶杉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北城安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晶杉时代科
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
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设备款 1016275.34元，逾期付款违
约金 17277 元（自 2023 年 6 月 1 日至 2023 年 7 月 5 日，计 34 天），合计
1033552.34元，自 2023年 7月 6日起的违约金以欠付设备款为基数按照日万
分之五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清货款为止；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
10000 元；上述 1-2 项共计 1043552.34 元；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举证期限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丰登镇西湖法庭巡回法庭 1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执4700号

宁夏豪格实业有限公司、哈里新：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康兴勇与被执行人宁
夏豪格实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执行过程
中，申请人康兴勇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事项：“申请
追加宁夏豪格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哈里新、马小春为
本案被执行人”现因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2023年 10月 26日 14：
30在执行听证室 307召开听证会（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刘璞、赵莉：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张惠与被执行人刘璞、赵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
过程中，因被执行人未能履行本院作出的（2021）宁 0106民初 17086号民事判决
书所确定的义务。经申请执行人申请，本院依法对被执行人刘璞名下位于银川
市金凤区阅海万家三期G2区 25号楼住宅楼 2单元 1301室房屋及其土地使用权
启动评估、拍卖程序。现依法公告通知你于 2023年 10月 7日上午 10时（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305室抽签选取评估机构，逾期不
到则视为放弃选择的权利；于 2023年 11月 7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305室领取评估报告书，如对评估报告书有异议
自收到评估报告后 10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申请，逾期未向本院书面提出异
议则视为无异议；于 2023年 11月 27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
金凤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305室领取拍卖执行裁定书，逾期不到则视为送达。本
院将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依法对上述财产进行网络公开拍卖，竞买公告、竞
买须知及标的物详情等拍卖事项均会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发布。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81执异25号

周光宁、周立：

本院受理异议人（申请人）宁夏盛泰龙建筑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宁夏华泰塑料
管业有限公司、被申请人（案外人）周光宁、宁夏达源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秦琰、
周立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381执
异2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一、追加被申请人周光宁为（2018）宁0381执1288号执行案
件的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额350万元的范围内对（2017）宁0381民初1241号民事判决
确定宁夏华泰塑料管业有限公司所负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二、追加被申请人周立为
（2018）宁 0381执 1288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额 400万元的范围内对
（2017）宁0381民初1241号民事判决确定宁夏华泰塑料管业有限公司所负债务承担清
偿责任；三、驳回申请人宁夏盛泰龙建筑有限公司的其他请求。公告费600元，由被申
请人周光宁、周立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应当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
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青铜峡市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1155号

胡玉仁、袁自荣：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胡玉成、郭彦梅、胡玉仁、
袁自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3）宁 0323民初
1404号民事判决书。内容为：一、被告胡玉仁、袁自荣偿还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100000 元及利息 15390.11 元，本息共计 115930.11 元（利息暂计至
2022年 9月 27日，之后利息随本金清偿），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还清；二、被告胡
玉仁、袁自荣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胡玉仁、袁自荣承担保证责任后，有
权向被告胡玉仁、袁自荣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2608元，公告费 660元，共计 3268元，由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负担 220元，被告胡玉成、郭彦梅、胡玉仁、袁自荣负担 3048元。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来本院大水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明健：

本院受理原告冯金银与被告明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21民初 2867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明健于判决书生效后五日内偿还原告冯金银
借款 10000元；二、驳回原告冯金银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 62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明健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布之
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闽宁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民初738号

宁夏汇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田吉海诉被
告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与你
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2022）宁 01民初 73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西区 410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远方：

本院受理原告马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521民初 1158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为：被告王远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返还原告马浩借款
13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900元、公告费
480元，共计 3380元，由被告王远方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521民初2164号

陆自成：

本院受理原告任彦峰与被告陆自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陆自成返还借
款本金350000元，支付利息182069.45元（以3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承担2018年1
月14日至2023年4月3日的利息156666.67元；以5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承担2018
年3月5日至2023年4月3日的利息25402.78元），共计532069.45元，之后利息按照合同约
定计至实际付清之日；2.案件受理费由陆自成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
人民法院鸣沙法庭小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521民初2156号

谢生龙：

本院受理原告王新良与被告谢生龙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1.判令谢生龙向王
新良归还欠款36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谢生龙承担】、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鸣
沙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521民初2157号

吴国军：

本院受理原告王天龙与被告吴国军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1.判令吴国军支付王天龙安装不锈钢门窗
尾款 13100元、利息 6288元（13100元×2%×24
个月，自 2020年 5月至 2022年 5月止），共计
19388元；2.案件受理费由吴国军承担】、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中宁县人民法院鸣沙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宁县人民法院

何万兵：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中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何万兵、李鹏泉、万明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
令：一、被告何万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返还原告宁夏中宁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49000元，按年利率7.4%支付截至2023
年 2月 8日的利息 2463元，合计 51463元，并按年利率 7.4%承担
2023年2月9日至2023年5月31日的利息，按年利率11.1%承担
2023年6月1日至付清之日的利息；二、被告李鹏泉、万明峰对上
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李鹏泉、万明峰承担保证
责任后，有权向被告何万兵予以追偿；四、案件受理费1087元、公
告费480元，共计1567元，由被告何万兵、李鹏泉、万明峰连带承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521民初 1583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鸣沙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刘海春：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宁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请求
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借款本金4000元，利息
3613.66元【利息计算至 2023年 2月 21日），本
息合计 7613.66元，以后贷款利息按照合同约
定计算至贷款还清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
庭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
午 15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
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3712号

王新生：

本院受理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 ，原 告 起 诉 ：1. 解 除 原 、被 告 签 订 的 合 同 编 号 为
SZS&ZYED-2021121700001169号《个人借款合同》；2.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
告借款本金 18000元、利息 2571.94元、罚息 82.63元（利息罚息暂计至 2022
年 8月 3日），共计 20654.57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以 18000元为基数，
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利率标准计算，支付 2022年 8月 3日至款项结清之日止
的利息及罚息；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产生债权的所有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评估鉴定费、差旅费、诉讼费、仲裁费、执行费、公告费、公证
费、律师费等）。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
知书、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人民法院 8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3896号

王立国：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支行与宁夏恒辉油气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王生、王立国、石玉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1.判令被告宁
夏恒辉油气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26万元、利息 10645.83元
（包括利息、罚息、复利等，截至 2023年 7月 18日），以上本息合计 270645.83元，
并请求判令被告宁夏恒辉油气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向原告支
付自2023年7月19日起至实际还清借款本息之日止的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复
利等）；2.判令被告王生、王立国对上述借款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被告
石玉梅在其与王生共同财产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4.本案保全费、诉
讼费用等由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人民法院8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2591号

申志平：

本院受理宁夏金霖汇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81民初25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申
志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宁夏金霖汇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支付货款
35000元及利息6548.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419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申志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以二审法
院生效判决为准），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必须依法按期履行判决。本条款即为执
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被执行人的财产采取
查封、扣押、冻结、扣留、划拨、拍（变）卖及对被执行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限制高消
费、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灵武市人民法院

闫秀珍：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市区支行与被告闫秀珍
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信用卡透
支款项共计 30735.47元，其中本金 9980.21元、利息 4426.19元、费用
16329.07元（利息及费用暂计算至2022年6月28日，此后利息及费用
等按宁夏银行如意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的方式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
之日止）；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多方查找无法联系到
你且无法确定你的送达地址，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5民
初3583号案件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告知书、民商事案件庭审程序中当事人须知、人民法院廉政监督卡、
独任制审理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各一份。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2023年10月23日上午9时30
分在本院第十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闫勇国：

原告肖媛媛与被告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六分公司、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第三人闫勇国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5民初 100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
理。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5民初 1004号民事判决，判决内容：一、宁夏建工
集团有限公司六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肖媛媛偿还借款
406899.93元，并以406899.9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65%计算支付自2023年3月14
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的利息；二、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六分公司的财产
不足以承担上述第一项付款责任时，由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承担上述付款责
任；三、驳回肖媛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50元、公告费300元，由宁夏
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六分公司、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到本院327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闫勇国：

本院受理原告孙毅与被告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六分公司、宁夏建工集团有
限公司、第三人闫勇国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23）宁0105民初100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
理。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5民初1005号民事判决，判决内容：一、宁夏建工集
团有限公司六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孙毅偿还借款500000元，并
以 5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3.65%计算支付自 2023年 3月 14日至本判决确定的
给付之日的利息；二、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六分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承担上述第一
项付款责任时，由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承担上述付款责任；三、驳回孙毅的其他
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9345元、公告费 300元，由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六分公
司、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327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刘
伟、倪吉乐、宁夏荣恒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刘
伟、倪吉乐、宁夏荣恒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贺兰县人民法院拟对被执行人宁夏荣恒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银川市兴
庆区塞上凝聚力 17号楼 19号、20号、21号、22号、23号营业房及上述房屋所占相
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二次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
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宁夏荣恒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
银川市兴庆区塞上凝聚力17号楼19号、20号、21号营业房及上述房屋所占相应面
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第二次拍卖时间为 2023年 10月 7日 10时至 2023年 10月 8
日 10时（延时的除外）。第二次拍卖起拍价：930000元，保证金：90000元，增价幅
度:9000元（以及其整倍数）。被执行人宁夏荣恒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银
川市兴庆区塞上凝聚力17号楼22号营业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第二次拍卖时间为 2023年 10月 7日 10时至 2023年 10月 8日 10时（延时的除
外）。第二次拍卖起拍价：920000元，保证金：90000元，增价幅度:9000元（以及其
整倍数）。被执行人宁夏荣恒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
市兴庆区塞上凝聚力 17号楼 23号营业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第二次拍卖时间为 2023年 10月 7日 10时至 2023年 10月 8日 10时（延时的除
外）。第二次拍卖起拍价：925000元，保证金：90000元，增价幅度:9000元（以及其
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金槌拍卖行
（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
咨询电话：0951-3803872。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
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另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
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2023年9月28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
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
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可申请本院予以
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刘伟、倪吉乐、宁夏春城工程有限公司、刘宁、宁夏荣恒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刘伟、倪吉乐、宁夏春城工程有限公司、刘宁、宁夏荣恒
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贺兰县人民法院拟对被执行人宁夏荣恒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下列房产进行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拍卖：（1）被执行人宁夏荣恒房
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塞上凝聚力17号楼1号、2号营业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第二次拍卖时间为2023年10月7日10时至2023年10月8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二次拍卖起拍价：
2650000元，保证金：300000元，增价幅度：10000元（以及其整倍数）；（2）被执行人宁夏荣恒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塞上凝聚力17号楼3号营业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第二次拍卖时间
为2023年10月7日10时至2023年10月8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二次拍卖起拍价：935000元，保证金：100000元，增价幅度：5000元（以及其整倍数）；（3）被执行人宁夏荣恒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塞上
凝聚力17号楼4号营业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第二次拍卖时间为2023年10月7日10时至2023年10月8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二次拍卖起拍价：910000元，保证金：100000元，增价幅度：5000元（以及其整倍数）；（4）
被执行人宁夏荣恒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塞上凝聚力17号楼5号营业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第二次拍卖时间为2023年10月7日10时至2023年10月8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二
次拍卖起拍价：925000元，保证金：100000元，增价幅度：5000元（以及其整倍数）；（5）被执行人宁夏荣恒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塞上凝聚力17号楼6号、7号营业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第二次拍卖时间为2023年10月7日10时至2023年10月8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二次拍卖起拍价：1845000元，保证金：200000元，增价幅度：10000元（以及其整倍数）；（6）被执行人宁夏荣恒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
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塞上凝聚力17号楼8号营业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第二次拍卖时间为2023年10月7日10时至2023年10月8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二次拍卖起拍价：910000元，保证金：100000元，增价幅度：5000
元（以及其整倍数）；（7）被执行人宁夏荣恒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塞上凝聚力17号楼9号营业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第二次拍卖时间为2023年10月7日10时至2023年10月8日10
时（延时的除外）。第二次拍卖起拍价：890000元，保证金：90000元，增价幅度：4000元（以及其整倍数）；（8）被执行人宁夏荣恒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塞上凝聚力17号楼10号营业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第二次拍卖时间为2023年10月7日10时至2023年10月8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二次拍卖起拍价：890000元，保证金：90000元，增价幅度：4000元（以及其整倍数）；（9）被执行人宁夏荣恒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塞上凝聚力17号楼11号营业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第二次拍卖时间为2023年10月7日10时至2023年10月8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二次拍卖起拍价：1390000元，保证金：140000元，增
价幅度：5000元（以及其整倍数）；（10）被执行人宁夏荣恒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塞上凝聚力17号楼12号营业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第二次拍卖时间为2023年10月7日10时至2023
年10月8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二次拍卖起拍价：890000元，保证金：90000元，增价幅度：4000元（以及其整倍数）；（11）被执行人宁夏荣恒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塞上凝聚力17号楼14号营业房及房
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第二次拍卖时间为2023年10月7日10时至2023年10月8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二次拍卖起拍价：1400000元，保证金：140000元，增价幅度：5000元（以及其整倍数）；（12）被执行人宁夏荣恒房地产集
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塞上凝聚力17号楼15号营业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第二次拍卖时间为2023年10月7日10时至2023年10月8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二次拍卖起拍价：875000元，保
证金：90000元，增价幅度：4000元（以及其整倍数）；（13）被执行人宁夏荣恒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塞上凝聚力17号楼16号营业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第二次拍卖时间为2023年10月
7日10时至2023年10月8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二次拍卖起拍价：935000元，保证金：100000元，增价幅度：5000元（以及其整倍数）；（14）被执行人宁夏荣恒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塞上凝聚力17号楼
17号营业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第二次拍卖时间为2023年10月7日10时至2023年10月8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二次拍卖起拍价：935000元，保证金：100000元，增价幅度：5000元（以及其整倍数）；（15）被执行人宁夏
荣恒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塞上凝聚力17号楼18号营业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第二次拍卖时间为2023年10月7日10时至2023年10月8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二次拍卖起拍
价：935000元，保证金：100000元，增价幅度：500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嘉德拍卖行（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
0951-6989609，监督电话:0951-3803872。如第二次拍卖流拍，需要继续降价拍卖的，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另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
购买权，应在2023年9月28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可申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
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满忠涛与被执行人田超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田超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对被执行人田超名下位于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清和北街庆丰苑公寓超市楼1单元306室房屋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立达国际机电城16-9号营业房房屋及房
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拍卖。1.被执行人田超名下位于宁夏回
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清和北街庆丰苑公寓超市楼1单元306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2023年10月20日10时
至2023年10月23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260000元，保证金：39000元，增价幅度:2600元（以及其整倍数）。2.被执行人田超名下位
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立达国际机电城16-9号营业房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2023年10月20日10时
至2023年10月23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610000元，保证金：91500元，增价幅度:610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
由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辰易拍卖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0951-8656139，
监督电话:0951-3803872。如第一次拍卖流拍，需要继续降价拍卖的，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
不再另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2023年10月15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
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满忠涛可申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
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2143号

严波：

本院受理原告马跃与被告严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
讼请求：1.判决由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5000元，并支付违约金
1500元；2.判决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因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303民初 2143号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下午14
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刘燕飞：

本院受理原告固原市原州区云鼎音乐会所与
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宁 0402民初 911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一、由被告刘燕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退还原告固原市原州区云鼎音乐会所承揽款14000
元；二、驳回原告固原市原州区云鼎音乐会所的其
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公告费600元，由
被告刘燕飞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以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姜小军：

本院受理原告王永固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402民
初1129号民事判决：一、被告姜小军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永固退还工程保证金10万元；
二、被告姜小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
王永固支付利息 1万元、违约金 3万元、诉讼代理费
9800元。案件受理费3296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
姜小军负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行
政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